 启东市海域使用权挂牌竞买须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江苏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未批已填”类区域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5〕228号）、《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4〕116号）、《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令第32号）等规定，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启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挂牌方式出让启东市LS-TH-202503区块海域使用权。为明确交易规则，特制定本须知。

一、出让主体及组织实施

出让人：启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承办单位：启东市数据局；

交易原则：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按“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二、出让宗海详细情况

区块编号：LS-TH-202503；
宗海位置：启东市吕四港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区域内（详见《宗海界址图》）；

用海面积：41.7130公顷；

用海类型：工业用海；

用海方式：建设填海造地、透水构筑物；

出让年限：50年；

投资要求：

1.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

2.若为新注册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6257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15642.5万元；若为启东原有企业新增用海，注册资本需增资不少于62570万元，新增实缴资本不少于15642.5万元。

三、竞买资格及申请流程

（一）竞买保证金缴纳

保证金金额：人民币8510万元（不计利息）；

缴纳方式：竞买人提交申请前，通过本单位银行账户转账至指定账户（报名人与缴款人名称必须一致）；

缴纳账户：中国工商银行（1111629929100005805），中国农业银行（10723001040009569），中国银行（520958228569），中国建设银行（32001647636051324371），江苏银行（89288015201110000066），农村商业银行（3206267001201000000869）。用户名：启东市财政局。
到账时限：2025 年12月17日下午 17:00 前（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需预留转账及系统确认时间，逾期未到账的，无法取得竞价资格）；

保证金处理：竞得人的保证金全部转作出让金，未竞得人的保证金，交易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凭保证金进账凭证到启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理退还（不计利息）。

（二）竞买报名

报名时间：2025 年 12月18日14:00至15：00；

报名方式：请在申请时间内将相关申请材料送至启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六楼会议室；

报名材料：营业执照副本（原件与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保证金打款证明、首次报价单；
特别承诺：申请一经提交，即视为竞买人已踏勘宗海现场、充分理解出让文件（含公告、须知、规划条件），并对宗海现状、交易规则无异议，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资格审查

审查材料：由启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报送材料进行审查；

审查内容：经营范围、保证金交纳情况、报价情况；
通过审查：签发《海域使用权交易竞价通知书》；

未通过审查：不予参加竞价。

四、竞买报价及限时竞价

（一）报价规则

首次报价不得低于挂牌起始价（8510万元）；

采用增价方式报价，每次报价需在当前最高报价基础上递增10万元或其整倍数（加价幅度不可调整）；

竞买人需在报名报价阶段至少有1次有效报价，方可参与限时竞价。

（二）限时竞价

触发条件：若有2人及以上报价，进入限时竞价；
起始价：申请时间内所有报价的最高报价；

时限要求：两次报价间隔不得超过5分钟；每接收1次新报价，倒计时重新计算5分钟；最后1次报价后5分钟内无新报价的，限时竞价结束。

五、成交确认

仅1家公司报价的，以该报价确认成交；

2家及以上公司报价且无限时竞价的，最高报价者为竞得人；

限时竞价结束后，最高报价者为竞得人；

无有效报价的，宗海不成交；

竞价结束，竞得人与出让人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

《成交确认书》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出让人在启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和启东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网公示本次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结果。
六、投资监管协议签订

公示结果无异议，竞得人与江苏启东吕四港经济开发区签订《投资发展监管协议》。

七、合同签订

在公示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竞得人凭《成交确认书》、《投资发展监管协议》及注册资本及实到资本审查意见，与出让人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
八、海域交付

在公示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海域交付人按《海域交付合同》约定交付宗海。

九、登记发证

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付清全部出让价款后，竞得人凭缴款证明、《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填海竣工验收批复等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十、应急处置及注意事项

交易中止/终止：

因不可抗力（如台风、风暴潮）导致无法交易；

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要求中止/终止的；

宗海规划条件重大调整需重新报批的；

出现上述情形，海域交付人将通过交易平台发布公告，待情形排除后 24 小时内发布恢复交易公告。

风险提示：

竞买人因自身原因无法报价的，后果自行承担。

十一、附则

本须知由启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513-83315161。

启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 年11月27日

